
一、電電器器使使用用安安全全注注意意事事項項：：  

本校近日發生住宿學生使用電器用品不當

著火事件，宿舍火災起因多是未依規定擅

用私人電器用品，引起電線走火，基於用

電安全再次重申： 

(一) 嚴禁私自使用高耗電用品、多孔(插

座)延長線，亦請勿使用未經檢驗認

證合格或品質不良之電器用品，如電

源線、充電器或行動電源等。 

(二) 睡前或外出切記消防安全檢查，請將

插頭拔下或關閉電源，拔下插頭時，

應手握插頭取下，不可僅拉電線，而

造成電線內部銅線斷裂，導致發生短

路而引起火災。 

二、詐詐騙騙花花招招百百樣樣出出    防防 LLIINNEE 盜盜用用有有絕絕招招：：  

(一)小心！別被取消網路支付電費的

簡訊騙了。惡意程式詐財又有新花

招！詐騙集團利用手機小額付費

詐財結合惡意木馬程式，若點入簡

訊網址(見右圖)，手機就被植入木

馬，遭小額付費機制詐騙。其中最

常見的就是「取消網上電費支付」與「快遞簽收單」二種簡訊，大家

要小心防範受騙。 

(二)呼籲大家簡訊網址切勿直接點選，務必先向相關單位查證。另外，安

卓系統的智慧型手機使用者，至「設定」裡的「安全性」，將「未知

的來源」選擇「關閉」，就可避免不明程式入侵。如誤觸下載則勿執

行並儘速移除，以免遭植入惡意程式詐財。 

＜資料來源內政部警政署 165 反詐騙專線＞ 

三、「「生生活活公公約約」」不不用用當當真真，，只只是是道道德德規規範範嗎嗎？？ 

(一) 「生活公約」的制定，只要房東能取得每一位房客的簽名或蓋章以示

同意，這份生活公約對每位房客就有法律上的拘束效力的。生活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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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義，在於維持一個良好的生活環境及品質，罰則（違反約定之處

罰）只是一個避免房客破壞生活公約的方式，金額實不宜過高。  

(二) 房客既然事先知悉且簽名同意生活公約，房東自有權利主張違反生活

公約之罰款金額：房客既然已經簽名同意生活公約（包括違約金的罰

款金額），房東依約行事；房客不認帳，且要求房東返還全數押金，

在法律上是站不住腳的。如果經由教官等輔導人員的協助溝通，但房

東堅持不願意返還部分金額時，房客恐怕只能夠當作是花錢買經驗。 

小叮嚀： 

1.契約只要合於法律規定的要件，經過雙方當事人簽名，就是一份有效

的契約。甚至雙方未簽書面契約，僅有口頭約定，也是有效的契約。

所以，在簽任何文件時，都要秉持著一份謹慎的態度，不能夠開玩笑

的。 

2.租約簽訂前，房客對於房東特別提出來的要求，務必要仔細考慮這些

規定是否能夠遵守，再決定是不是要簽約承租。 

3.房客對於生活公約的內容，應對照於自己日常生活方式，看看是否 

符合，對於難以達到的部分，請與房東溝通修改，日後才不會因此原

因發生糾紛。                  ＜資料來源教育部學生租屋注意手冊＞ 

四、紫紫錐錐花花反反毒毒宣宣導導：：  

為提供社會大眾、家長及學生反毒宣導資訊，歡迎至紫錐花運動官方網站

下 載 相 關 反 毒 宣 導 等 活 動 廣 為 宣 導 運 用 ( 網 址 ：

http://enc.moe.edu.tw/download.php)。 

 



五、校校園園安安全全統統計計及及案案例例宣宣教教：： 

(一)校園安全統計：(資料時間 103.04.23~103.05.13 日) 

    情況 
 

類別 

校安事件     情況
 

類別 

校安事件 

件 數 
影 響
人 數

受 傷
人 數 件 數 影 響 

人 數 
受 傷
人 數

機車車禍 16 21 21 汽車車禍 0 0 0 
運動傷害 1 1 1 意外事件 2 2 2 
疾病送醫 3 3 0 遺失財物 0 0 0 
失聯協尋 1 1 0 電話詐騙 1 1 0 
合合 計計  2244  2299  2244       

(二)交通事故案例宣導： 

＊事件： 
1. 4 月 27 日 0900 時，系袁騎車行經 186 甲線疑因閃避汽車急刹自
摔受傷，經 X 光檢查左手大姆指骨折須手術鋼釘固定，另左膝、左手背
及掌擦傷 (車速過快) 

2.5 月 5 日 1637 時，系崇騎車行經學城口左彎義大二路未打方向
燈，造成後方騎機車趙同學閃躲不及撞上崇生，崇生倒地安全帽部分毀
損，左手肘擦傷，趙生右手腕擦傷 (未打方向燈及保持安全距離)  

3. 5 月 7 日 1705 時，系王騎機車行經義大二路機車道時，因突然查
覺馬路上有清潔人員在清除草屑而緊急煞車，造成後方盧同學騎車搭載
陳同學因煞車不及而擦撞前車摔倒在地，盧生左腳踝擦傷，陳生右臉撞
傷(未注意車前狀態及保持安全距離) 

＊愛心小叮嚀： 

1. 本次機機車車交通事事故故 1166 件件，經統計肇事地點分別於 186 甲線計有 7 件、

學城路 2 件、義大二路 2 件、大社地區 4 件及其它路段 1 件；檢視車禍

事故原因為「車速過快」、「未打方向燈」及「未注意車前狀態及保持安

全距離」。 
2. 提醒同學： 
★變換車道要領，先顯示方向燈 3 到 5 秒鐘警示後方來車，並利用照後鏡

觀察確認要變換的車道前後有足夠的安全距離。再轉頭查看照後鏡視野
死角中有沒有來車，確認安全後，再駛入變換的車道，並遵循該車道車
行速度行駛。不可立刻按壓煞車，避免後車反應不及，發生追撞。 

★騎車時必須隨時注意前方路況，並應與前方車輛保持隨時可以煞停、不
會撞到前方車輛的安全距離，行車安全距離與行車速度及路況有密切關
係，車速愈快、路面愈濕滑，所需要的安全距離愈長。 

  

  

  

  

  

  

  

  



六、學學生生發發生生意意外外事事件件之之通通報報與與聯聯繫繫管管道道：： 
學生在學期間發生各類意外事件，可運用本校校園安全聯繫電話請求協助

，校安中心有專責值勤人員實施24小時服務，校內電話：(07)6577711分機

2885、專線電話：0911885115。 
七、菸菸害害防防治治法法宣宣導導： 

修正之「菸害防制法」及新制定之「戒菸教育實施辦法」已於 98 年 1 月

11 日開始施行，本校為限制吸菸校園。請支持清新校園、維護廣大全體權

益。吸菸的同學請依規定至吸菸區吸菸，為了您的健康，不吸菸的同學請

不要沉默，依法您可規勸並舉報違法吸菸者。   

 本校吸菸區如下： 
＊ 校本部吸菸區域：1、面對理工大樓左側涼亭。 

2、綜合教學大樓西側門涼亭。 

3、男宿管理站前涼亭。 

＊ 燕巢分部吸菸區：教學大樓 C 棟與大體大樓交接處涼亭。 

 

～～建立清新校園風氣，需要大家共同參與～～ 


